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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7、18、23、144 條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6 條

          憲法訴訟法 第 5 條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第 5、8 條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 第 16 條

          電信法 第 30 條

          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 16、18、22 條

          預算法 第 85 條

          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 11 條

         

解 釋 文：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8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移轉為民營後

          繼續留用人員，得於移轉當日由原事業主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其結算

          標準依前項規定辦理。」就適用於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部分，未

          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尚無違

          背，亦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

 

理 由 書：    緣交通部依中華民國 85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電信法第 30 條

          規定，設立國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聲請人張

          景洲等 12,950 人（詳附表 1，下稱聲請人一）原為交通部電信總局及其

          所屬機構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任用經敘定資位之公務人員本人或其繼

          承人，依 8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103 年

          12  月 24 日廢止，下稱中華電信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轉調至

          中華電信公司服務，分別任職於中華電信公司及其所屬國際電信分公司、

          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臺灣中區電信分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電信

          訓練所、電信研究所、數據通信分公司、行動通信分公司（下併稱所屬單

          位）。嗣為推動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作業，88  年 5  月 28 日立法院第

          4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議通過釋股預算案（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

          第 30 期第 272  頁至 274  頁參照）後，交通部遂分次辦理中華電信釋

          股程序。並於 94 年 8  月 12 日因政府持股比例已低於 50%，乃經交通

          部報行政院核可，以該日為民營化基準日。中華電信公司於民營化前，與

          其所屬單位於 94 年 8  月 11 日發函（下稱 94 年 8  月 11 日函）分

          別通知聲請人一，辦理渠等為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後繼續留用人員，並依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下稱系爭條例）規定辦理年資結算事宜。聲請人



          一不服，認 94 年 8  月 11 日函違法而提起復審，經復審決定駁回，再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另訴請確認聲請人一等與交

          通部間之公務人員任用關係存在。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7 年度訴字第

          328 號判決，就交通部部分，駁回聲請人一之訴；另以 97 年度訴字第

          328 號裁定，就中華電信公司部分，以起訴不合法，裁定駁回聲請人一之

          訴。聲請人一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8 年度判

          字第 907  號判決及 98 年度裁字第 1977 號裁定，廢棄原判決及裁定，

          並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後經該院以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110  號

          判決駁回聲請人一之訴。聲請人一猶不服，復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經該院 102  年度判字第 350  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無理

          由駁回確定。惟聲請人一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移轉為民營後繼續留用人員，得於移轉當日由原事業主

          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其結算標準依前項規定辦理。」（下稱系爭規定

          ）牴觸憲法第 7  條及第 23 條，並侵害聲請人一受憲法保障之服公職權

          及平等權，爰聲請憲法解釋。

              核聲請人一原為敘定資位之公務人員本人者，涉及其服公職權之保障

          ；為資位公務人員之繼承人者，因其被繼承人服公職權是否被侵害，涉及

          其財產權之保障，其聲請均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應予受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

              按系爭規定所指「移轉為民營後繼續留用人員」，係包括依公營事業

          人員相關法令進用而與國家間成立公法上服勤務關係之人員，及依僱傭或

          委任等私法契約關係進用而與公營事業間成立私法關係之人員，後者不涉

          及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問題。聲請人一為敘定資位之公務人員本人或

          其繼承人，本件爰僅就系爭規定適用於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部分

          作成解釋，合先敘明。

              又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

          事公務之權利。其所稱公職，涵義甚廣，凡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

          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本院釋字第 42 號解釋參

          照）。又公務人員有各種類型，如文官與武官、政務官與事務官、常業文

          官與公營事業人員之別等，各類公務人員性質不盡相同。參照憲法增修條

          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國家固應制定有關公務人員之任免、銓敘、級

          俸、保障、退休及撫卹等事項之法律，以規範公務人員之權義，惟就其內

          容而言，立法者原則上容有一定政策形成之空間，並得依各類公務人員性

          質之不同而為不同之規定。又公營事業制度既屬具有高度政策性目的之國

          家行政，於其政策變更或目的達成時，事業即可能變更或消滅，公營事業

          人員自不可能期待與國家間維持永久之服勤務關係。且公營事業人員中具

          公務人員身分者是否適用以文官為規範對象之公務人員有關法律，憲法並

          未明文規定，立法者自得在不牴觸憲法精神範圍內，以法律定之（本院釋

          字第 270  號解釋參照）。是系爭規定之目的，如屬正當，且其所採取之

          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即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及第 7  條

          平等原則無違。至於公營事業人員中具公務人員身分者與國家間之關係，



          如因事業性質之改變致其服公職權受有不利之影響，國家自應制定適度之

          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以兼顧其權益之保障。又判斷系爭規定所採取

          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具合理關聯，應就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是

          否適度，一併觀察。

          一、系爭規定之目的正當

                  按我國憲法第 13 章基本國策條款，乃指導國家政策及整體國家

              發展之方針。憲法第 144  條規定：「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

              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可見公用

              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雖以公營為原則，惟並不自始禁止國民

              經營，至於何時、以何條件由國民經營之，國家得盱衡財政經濟時空

              環境之不同，而以法律為適當之調整。

                  查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可以藉由事業經營自主權之提昇，減少法

              規之限制，以發揮市場自由競爭機能，提高事業經營績效；籌措公共

              建設財源，加速公共投資，提昇國人生活品質；吸收市場過剩游資，

              紓解通貨膨脹壓力；擴大資本市場規模，以健全資本市場之發展。故

              系爭條例規定，公營事業經事業主管機關審視情勢，認已無公營之必

              要者，得報由行政院核定後，移轉民營（系爭條例第 5  條參照），

              屬國家衡酌當前經社環境所為之政治性決策，復應經立法院以預算審

              查方式（預算法第 85 條第 2  項參照）判斷其合理性，而受有一定

              之民主程序控制，況公營事業中之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民

              營化之後，國家仍負有監督義務，擔保公共服務之履行與品質，並不

              致影響公共利益之維護，符合憲法第 144  條之意旨。

                  依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

              從業人員願隨同移轉者，應隨同移轉，繼續留用。系爭規定明定：「

              移轉為民營後繼續留用人員，得於移轉當日由原事業主就其原有年資

              辦理結算，其結算標準依前項規定辦理。」亦即移轉民營後原具公務

              人員身分之繼續留用人員依系爭規定終止其公法上職務關係，就其原

              有年資辦理結算。就終止公法上職務關係部分，因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原公營事業從業人員中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不復有服勤務關係，從而

              立法者規定其與國家間之身分關係終止，並非憲法自始所不許。就年

              資結算部分，系爭規定之目的，係為釐清新舊事業主對其各別所僱用

              員工之責任，提昇潛在之民營化參與者之意願，藉由提供新事業主有

              維持事業合理經營、合理處理員工之法律依據，俾使公營事業順利移

              轉（立法院公報第 80 卷第 38 期第 76 頁參照），足見係追求公共

              利益，其目的洵屬正當。

          二、系爭條例相關規定已提供適度之緩和措施，系爭規定未牴觸比例原則

                  依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型態

              ，並未採取一律資遣之手段，而係尊重從業人員意願，使其得留用於

              民營化後之事業。又系爭規定所指結算，依系爭條例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本條例第 8  條第 3  項……所稱結算，指結清年資，辦

              理給付。辦理結算後之從業人員，其年資重新起算。」查原具公務人

              員身分之留用人員於移轉民營時已符合退休規定者，依 9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之規定：「公營事業之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於民營化之日，其移轉民營前年資，依民營

              化前原適用之退休相關法令領取退休金。但留用人員應停止其領受月

              退休金及相關權利，至離職時恢復。」亦即保障其仍適用民營化前依

              其身分原應適用之退休相關法令領取退休金，如選擇領取月退休金而

              留用者，因其工作仍受完全之保障，尚未處於退休狀態，應停止領取

              月退休金，至離職時始恢復，自屬當然。是系爭規定對已符合退休條

              件者之權益，並無影響。至於未符合退休規定者，其結算標準，依系

              爭條例第 8  條第 2  項中段離職給與之規定：「……應依勞動基準

              法退休金給與標準給付，不受年齡與工作年資限制……」，已對其因

              結算年資所生不利益採行適度之補償措施。

                  又由於各部會主管及各級政府所屬公營事業之業務特性、財務狀

              況、從業人員之權益等未盡相同，實無法逐一立法保障，故除系爭條

              例第 8  條所列舉保障之加發薪給及轉投勞保所生之損失外，有關移

              轉民營前後，員工權益所生之其他變動，其補償方式與標準，另由主

              管機關擬定後報由行政院核定之（立法院公報第 80 卷第 38 期第

              83  頁參照）。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4  項後段及第 5  項規定：「

              （第 4  項）……移轉民營時留用人員，如因改投勞保致損失公保原

              投保年資時，應比照補償之；其他原有權益如受減損時，亦應予以補

              償。（第 5  項）前項補償辦法，由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均屬留用人員相關權益損失補償之規定。例如，交通部依

              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5  項之授權訂有「交通部所屬公營事業移轉民

              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就其公保原投保年資及其他原有權益之

              減損亦得享有補償。

                  綜上，系爭規定就適用於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部分，與

              系爭條例第 8  條第 4  項後段及第 5  項合併觀察，國家為達成民

              營化之目的，係以尊重人員意願，使其得留用於移轉民營後之事業，

              並就結算其原有年資提供適度之緩和措施，以保障其權益，整體而言

              ，其手段與前述民營化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尚無違背。

          三、系爭規定與平等原則尚無牴觸

                  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

              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

              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原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

              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

              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以及該關聯

              性應及於何種程度而定（本院釋字第 593  號解釋參照）。聲請人一

              主張系爭規定並未區分公營事業從業人員是否具有公務人員身分，一

              律結算其年資，係屬對於「不同之人的屬性與事物特徵」為相同對待

              ，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且一般行政機關之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之規定，本有轉任、調任、商調之制度（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6

              條、第 18 條及第 22 條參照），任職於公營事業之公務人員，如因



              系爭規定而終止公務人員關係，將無法轉任、調任或商調，此種差別

              待遇與規制目的間不僅欠缺實質關聯，亦難謂必要，有違平等原則及

              體系正義等語。惟查系爭規定就適用於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

              部分，係為釐清新舊事業主對其各別所僱用員工之責任，提昇潛在之

              民營化參與者之意願，俾使公營事業順利移轉，目的尚屬正當，縱使

              有聲請人一所稱之差別待遇或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然尚無恣意或顯

              不合理之情形，且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之關聯性，故與平等原則尚

              無牴觸。

          四、不受理部分

                  另查確定終局判決係以聲請人鄒為平等 614  人（詳附表 2，下

              稱聲請人二）本人或其被繼承人，於 87 年至 90 年間，依中華電信

              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選擇不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係依其

              意願選擇終止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故於中華電信公司移轉民營時已非

              屬依法任用之資位人員為由，而駁回上訴。確定終局判決就此部分並

              未適用系爭規定，自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本件聲請中，關

              於聲請人二部分，核與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合，

              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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